
闽卫人函〔2026〕417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征集福建省卫生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库人员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疾控局）、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

局（疾控局）、党群工作部，省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扩大评委选

拔范围，优化评委库人员结构，根据《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

办法》等有关规定，决定开展我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库

入库委员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素质过硬，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能正确掌握和执行国家及我省有关职称改革工作的政

策，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能够认真履行评审工作职

责。

（三）学术造诣深，在本专业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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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最新技术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

（四）推荐入库委员应为获得卫生系列（专业）正高级职务

任职资格（不含基层卫生系列）满 2 年，目前仍在从事本专业工

作，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196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下同）

的一线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卫生管理”专业推荐人

选须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管理工作，或在医学高等院校从事

卫生管理专业教学工作。

（五）为储备卫生系列临床医学研究专业评审委员，获得卫

生系列医疗类、技术类、药学类专业或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相关专

业正高级职务任职资格满 2年，目前在我省三甲公立医院从事临

床医学研究工作，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一线在职在岗专业技

术人员，可推荐申报“临床医学研究”专业评委。

（六）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长

期脱离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一般不作为推荐

对象。

二、推荐程序

符合条件人员填写《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入库委员推荐

表》（附件 1，一式两份），附正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确认文件（资

格证书）复印件，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统一汇总报送。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职改办负责辖区符合条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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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审核工作，将材料分别汇总报送至省人社厅、省卫健委职改

办；省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汇总所在单位材料直接报送至省卫健

委职改办。汇总报送的材料包括《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入库委

员推荐表》、《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推荐入库委员汇总表》（以

上材料一式两份）、推荐人员证书复印件（盖推荐单位公章），以

上纸质材料须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前报送，电子材料同步发送省

人社厅、省卫健委电子邮箱。

三、评委库委员管理

（一）评委库委员名单不对外公布，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进

行调整。

（二）2024 年及以前已提交推荐材料的人员，仅需填写汇总

表（备注栏写明提交推荐材料的年度），由所在单位按上述程序

及时报送。

（三）入库委员发生调离原专业技术岗位、退休或其他不能

履行职责等情况时，所在单位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报送省卫健委，

按相关规定调整出库；对于违反评审工作纪律的委员，将按相关

规定调整出库。

四、咨询及联系方式

（一）省人社厅事业处

联系方式：0591—88528187，fj87856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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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福州市华林路76号省政府8号楼 515（必须 EMS）。

（二）省卫健委人事处

联系方式：0591—87826304，fjwsrczx@126.com;

邮寄地址：福州市鼓屏路 61 号省卫健委 7 号楼三层。

附件：1.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入库委员推荐表

2.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推荐入库委员汇总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 年 5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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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库入库委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第一学历

及学位

毕业

时间

毕业院校

及专业

第一学历

及学位

毕业

时间

毕业院校

及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 获得时间

发证部门 证书编号

现从事专业
所擅长的

其他专业

担任学术团体职务

（填写不多于3个）

联系方式 办公室 手机

通讯地址

主要业绩

（300-500 字，

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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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
所获奖项

所在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厅局（设区市）

职改办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系列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厅
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 A4 纸双面打印



附件2

福建省高级职称评委库推荐入库委员汇总表
填报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参加工作时间
何时、何院校、

何专业毕业

医师执业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专

业

专业技术资格名

称

资格取得时

间
发证部门

资格证书

编号

资格聘任

时间

现从事专业工作

（细分专业方向）
行政职务

手机号码

（必填）

其他联系电话              

（办公室、家庭）

担任的学术团

体职务
所获奖项 备注

1

2

3

4

5

填报说明：
1.“何时、何院校、何专业毕业”仅填写本专业相关学历经历。
2.“专业技术资格专业”“专业技术资格名称”严格按资格证书填写，如：心血管内科 主任医师。
3.“现从事专业工作（细分专业方向）”尽可能具体明确，如：内科，细分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普通内科等；胸心外科，细分胸外方向、心外方向等；护理，细分内、外、妇、儿、中医护理等。
4.所获奖项填写市厅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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